
附件二：嘉義縣朴子市朴子國民小學品德教育實施計畫 
110. 09.08 修訂 

壹、實施依據：  

—、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二、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三、本校學務處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貳、實施目標： 

一、培養學生優良品格觀念與能力，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具有思辨、選擇與反

省，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力，發展樂觀進取的精神。 

二、提升全體師生、家長及社區對於品德教育之重視程度，共同推動品德教

育，以期學生品德向上提升與落實行為準則，營造優質品德校園文化。 

三、統整正式課程、潛在課程及校園整體文化，融合現行教育政策、課程教學

或相關活動，據以推動並深化學校品德教育的內涵與功能。 

四、提升對於品德教育之重視，以發揮家庭和社區教育之德育功能。 

參、實施原則 

一、民主過程原則：品德教育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之產生，是經由學校學生丶

教師、行政人員等，藉由群體內核心價值之凝聚與形成歷程，體驗暨展現

當代公民社會之精神。 

二、多元參與原則：設立多元參與及論述管道，使參與成員皆成為品德教育之

實踐主體，學校、家庭與社會形成夥伴關係，齊力發揮言教身教與境教之

功效。 

三丶統整融合原則：在學校既有的基礎與特色之上，配合教育改革各項重點，

融合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以及相關活動之推動，以提升品德

教育之成效。 

肆、品德教育中心德目與實踐規條：詳如附件。 

伍、組織及工作職掌表： 

（一）行政人員之計畫與執行 

職稱 負責人 工作內容 

召集人 校長 1. 召集與督導學校品德教育之推動。 

2. 召開學校品德教育實施之研擬會議。 

3. 利用校內行政會議丶教學研究會、校務會議丶親

職教育等機會倡導品格教育之實施。 

4. 督導各處室與各老師之品德教育融入教學與活

動。 

副召集人 家長會長 襄助學校推動品德教育與家長社區聯繫事項。 

總幹事 學務主任 1. 綜理學校品德教育之計畫、執行及考核相關項。 

2. 召開導師會議研擬班級經營之品格教育作法。 

3. 統整品德教育融入生活教育與訓育活動之行事。 

課程組 教務主任 1. 召開教學研究會，擬定品德教育融入教學。 

2. 配合相關學藝競賽與學藝活動，融入品德教育 



（二）科任之融入教學 

將品德核心價值 融入於各領域教學活動。 

（三）導師之班級經營 

1. 導師將品德中心德目融入於班級經營。 

2. 導師可參考下列方式建立班級的品德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 

(1 ) 全班討論 

(2) 根據學校的願景  

3. 制定清楚具體的規則：包含班級學生應達到的規範、應負的責任與紀律、

學生必須達到的尺度丶賞罰或榮譽制度。 

4. 建立班級公約，教師能於班級課程中針對各核心價值與小朋友討論，融入

班級生活。  

5. 營造良善的境教：班級環境的佈置、海報、標語、正向管教（多鼓勵少責

罰）、教師的言教與身教，使全班同學進入情緒穩定及有利學習的氛圍。 

6. 導師可選擇學生的生活經驗，設立學生可達成的行為目標之課程活動含： 

(1) 禮儀訓練，如服裝、進食、與人相處的應對進退、說話藝術或待人接

物等行為準則。 

(2) 價值澄清，如道德二難丶輿論或社會價值等情境教學。 

(3) 校園生活遇到的問題，如亂丟垃圾、邊走邊吃、人際互動、散布謠言

及網路言論尺度等共同討論如何面對、解決，以提升學生達成行為準

則之成效。 

7. 利用晨光時間、導師時間及各領域教學，融入品德核心價值，透過團體討

論及價值澄清，以建構學生的認知、情意及行為準則實踐能力。 

陸丶實施方式： 

－丶融入學習領域及各科目實施：鼓勵教師將品德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及各科

課程，使學生透過實踐、體驗與省思，建構內化的意義，引導學生思辨、

澄清丶接納，進而願意實踐。 

二、彈性學習節數之實施：運用各種集會丶朝會時間、全校性等，經系統思考

及整體規劃，透過楷模表揚、模範生選拔、童軍活動、服務學習丶體育競

3. 配合教育處「品德教育教學精進計畫」之執行與

品德教育之教學、課程規劃事項。 

行政組 總務主任 1. 配合校園規劃會議融入品德教育之情境佈置。 

2. 結合社區與家長會資源協助品德教育之推展。 

輔導組 輔導主任 1. 召開輔導活動會議，擬定品德教育融入生命教育

及輔導活動之策劃與執行。 

2. 配合相關親職教育活動，融入品德教育之理念。 

活動執行組 訓育組長 1. 執行學校品德教育推動之各項工作事宜。 

2. 綜理品德核心價值融入生活教育之相關活動。 

3. 配合相關活動，融入品德教育。 

4. 辦理品德教育優良楷模及學校模範生表揚。 

5. 規劃學校榮譽制度。 

推行委員 學年主任 負責推動學校品德教育實際教學與執行。 



賽丶日常打掃等多元活潑方式實施，引導學生觀摩丶體驗學習。 

三丶晨光活動、導師時間及日常生活教育之實施：鼓勵導師妥善規劃每日晨光

活動丶導師時間，並以生活週遭案例進行機會教育，引導學生討論品德核

心價值及具體行為準則，以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良好品德行為。 

四、品德教育繪本與文章之閱讀指導：讓學生多閱讀有關品德發展之書籍或小

品文章，讓學生能從討論中，了解品德之意義與價值，並讓學生在善良的

品德中耳濡目染，覺得塑造良好品德是生命追求的－ 部份。 

五丶日行－善活動：鼓勵學生良好的行為表現，如愛校服務、幫助師長丶協助

同學、撿拾垃圾、拾金不昧丶勤勞負責…等，頒發榮譽卷；藉由獎勵，養

成學生時時做好事，以行善為榮的心態。 

六、榮譽制度：優良表現給予學生「藍單」獎勵，實施集點券期末兌換禮物的

活動。 

七、服務學習： 

1. 組織環保小尖兵，整理資源回收物品。 

2. 升旗典禮小幫手，擔任朝會之司儀與音控。 

八、品德教育中心德目和實踐規條以及宣傳海報：於中走廊布告欄公告。 

染、預期成效 

一、藉由本計畫之推動，營造品德教育優質學習環境，建立學生行為標準， 

及校園優質文化之方向與願景。 

二、透過本計畫之推動，增進本校學生對於品格之道德核心價值及其行為準

則，具有思辨、選擇與反省，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力。 

捌、反省評鑑 

一、透過質性或量性指標，針對品德教育實施之歷程與結果進行評估與反省，

作為改善或精進之參考。 

二丶獎勵本校品德教育推展有功之教育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等，以資鼓勵。 

玖、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林明輝             學務主任：楊人和          校長：林金進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國小中心德目與實踐規條【上學期】 

週次 
中心 

德目 

實踐規條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1~2 週 整潔 
※能保持衣著儀容的整

潔。 

※能隨時保持座位及抽屜

的整潔。 

※能飯前、如廁後洗手，飯後

潔牙漱口。 

3~4 週 禮貌 
※看到師長、同學、來賓

會主動問好。 

※常說請、謝謝、對不

起。 
※能對師長態度謙恭有禮。 

5~6 週 尊重 
※能仔細聆聽老師的講

解。 
※尊重別人不同的意見。 ※能尊重同學的隱私權。 

7~8 週 合作 
※能將老師分配的整潔工

作做完。 
※尊重別人的合理意見。 

※在團體中能尊重別人的意

見。 

9~10
週 

責任 ※按時繳交作業。 ※按時繳交作業。 
※能獨立完成交付工作，不再

依賴他人。 

11~12
週 

公德 ※不亂摘花草樹木。 ※能節約用水用電。 
※能主動協助班級做好資源回

收工作。 

13~14
週 

守法 
※遵守交通規則，以保障

公共秩序。 

※能服從領導，尊重公權

力。 
※能服從領導，尊重公權力。 

15~16
週 

自律 
※能按時到校，上課不遲

到。 

※能履行集會或校外活動

之規範。 

※能遵守公物使用規定，不隨

意破壞。 

17~18
週 

同情 ※會愛護及照顧動物。 
※能體諒班上的弱勢學

童。 
※不欺負班上弱小同學。 

19~20
週 

容忍 ※能聽同學怎麼說。 
※能接受其他人的看法和

習慣。 
※接受他人的忠告與批評。 

21~22
週 

複習 ※複習 ※複習 ※複習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國小中心德目與實踐規條【下學期】 

週次 
中心 

德目 

實踐規條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1~2 週 誠實 
※撿到東西或金錢，能

交給老師。 

※撿到東西或金錢，能交給

老師。 
※自己做錯事會勇敢承認。 

3~4 週 信賴 ※我不說謊話。 ※說過的話要做到。 ※說到做到、有始有終。 

5~6 週 孝順 ※幫助父母做家事。 ※幫助父母做家事。 ※幫助父母做家事。 

7~8 週 關懷 ※能與同學和睦相處。 ※能與同學和睦相處。 ※能主動關懷同學。 

9~10 週 感恩 
※能對幫助你的人說謝

謝。 
※能對幫助你的人說謝謝。 ※能感恩社會上的所有人。 

11~12
週 

勇敢 
※跌倒了，自己會勇敢

站起來。 
※遇到危險，鎮靜不慌張。 

※被恐嚇或欺負時，要勇敢

向師長報告。 

13~14
週 

公平 
※全班同學都是好朋

友。 
※能公平對待同學。 ※不偏袒自己的好朋友。 

15~16
週 

正義 
※不打別人、不欺負同

學。 

※看到同學受欺負能向老師

報告。 

※要做光明磊落、有正義感

的人。 



17~18
週 

自省 
※聽父母親與老師的教

誨。 

※用心聽父母親與老師的教

誨。 
※確實改進自己的過錯。 

19~20
週 

有恆 
※能完整完成一件事

情。 

※做事有耐心，有恆心完成

事情。 

※做事有耐心，有恆心完成

事情。 

21~22
週 

複習 ※複習 ※複習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國小班級模範兒童選拔實施計畫 

壹丶目的： 

一、 透過表演活動，訓練學生肢體，激發學生藝術創作之潛能。 

二、 藉模範兒童選拔，達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的教育目標。 

三、 模範兒童選拔，達到「見賢思齊」，楷模認同的德育功能。 

四、 模範兒童選拔的過程，培養學生民主自治的精神與修養。 

五、 模範兒童的良好形象，激勵學生修身向上，敦品勵學、培養健全人格。 

六、 透過公開表揚，激發兒童向善及榮譽感。 

貳、 實施原則：五育均衡發展，成績優良或具有下列行為者，得推選為模範生。 

一、 品格教育績優具體事證。 

二、 熱心參與公益服務活動具體事證。 

三、 體適能指標符合各項標準。 

四、 多元才藝表現優異具體事證。 

五、 閱讀教育表現優秀具體事證。 

參、 實拖方式： 

一、每班推選一名模範兒童，由級任老師填具推薦單。 

二、學校統一為模範兒童拍照（模範兒童與校長合照）。 

肆、 獎勵方式： 

一、於學生朝會時公開表揚模範兒童，並且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二丶於本校網頁公布模範兒童名單。 

三丶於公佈欄張貼模範兒童名單。 

 
 
 
 
 
 
 
 
 
 
 
 



 
 
 
 
 


